
基金收益表

2013年度

会社基02表

编制单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项 目 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资产: 负债:

银行存款 28,855,685,219.93 13,045,237,300.95 应付证券清算款 3,043,281,120.05 2,680,907,079.37

结算备付金 1,675,545,660.25 2,132,606,780.31 交易类金融负债 17,432,341.27 24,895,955.00

存出保证金 107,508,103.39 142,231,031.21 融资回购 20,283,345,556.70 38,363,281,786.45

交易类金融资产 311,591,404,639.18 393,056,460,929.90 应付交易费用 50,534,725.90 103,137,438.41

融券回购 6,842,536,846.10 23,359,513,598.36 应付管理人报酬 304,668,404.13 407,674,466.37

应收证券清算款 3,065,281,792.11 2,443,362,354.61 应付托管费 56,601,726.35 138,397,569.64

应收利息 10,059,315,737.34 11,503,930,544.75 应交税费 - -

应收股利 52,613,732.18 62,650,697.51 应付利息 4,090,232.02 16,183,662.79

应收退税款 6,877,768.01 8,696,678.77 应付款项 6,851,485,266.96 7,057,029,824.9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7,703,074,740.01 178,255,526,761.16 其他负债 68,464,713.60 26,976,412.74

持有至到期投资 432,612,587,564.48 502,202,516,995.03 负债合计 30,679,904,086.98 48,818,484,195.76

长期股权投资 104,554,652,883.52 115,335,099,293.46 基金权益：

其他资产 2,150,016.00 15,851,900.49 全国社保基金 875,638,057,125.74 988,963,418,588.83

个人账户基金 78,758,304,471.59 92,192,559,601.25

广东委托资金 103,450,247,774.21 109,450,247,774.21

基金公积 22,811,395,907.47 7,197,940,808.79

报表折算差额 -4,208,674,663.49 -5,058,966,102.33

基金权益合计 1,076,449,330,615.52 1,192,745,200,670.75

资产总计 1,107,129,234,702.50 1,241,563,684,866.51 负债和基金权益总计 1,107,129,234,702.50 1,241,563,684,866.51

一、社保基金会概况

（一）社保基金会简介

1.法定中文名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简称：社保基金会）

法 定 英 文 名 称 ：National� Council� for� Social�

Security� Fund,� PRC(缩写：SSF)

2.法定代表人：谢旭人

3.成立时间：2000年8月

4.注册及办公地址：北京西城区丰汇园11号楼丰汇时代

大厦南座

（二）社保基金会的职责

社保基金会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经费实行财政全额

预算拨款。 主要职责如下：

1.受托管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做实个人账户中央补助

资金和广东省部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资金 （以下统称基

金）。

2.制定基金的投资经营策略并组织实施。

3.选择并委托基金投资管理人、托管人对基金委托资产

进行投资运作和托管， 对投资运作和托管情况进行检查；在

规定的范围内对基金资产进行直接投资运作。

4.负责基金的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定期编制会计报表，

起草财务会计报告。

5.定期向社会公布基金的资产、负债、权益和收益等财务

情况。

6.根据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下达的指令

和确定的方式拨出资金。

7.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社保基金会管理的基金

根据国务院及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规定，

社保基金会受托管理以下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全国社保基金）为中央政

府集中的国家战略储备基金，由中央财政拨入资金、国有股

减持或转持所获资金和股权资产、经国务院批准以其他方式

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收益构成。

做实个人账户中央补助资金为社保基金会受相关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委托管理的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

户中央补助资金及其投资收益（以下简称个人账户基金）。 根

据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做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中央补助资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和社保基金会与

试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签署的委托投资管理合

同，纳入全国社保基金统一运营，作为基金权益核算。

广东省部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资金为广东省人民政府

委托社保基金会管理的部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

余资金及其投资收益（以下简称广东委托资金）。 根据社保

基金会与广东省人民政府签订的委托投资管理合同，纳入全

国社保基金统一运营，作为基金权益核算。

（四）社保基金会的组织架构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职能配

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和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相关批复，社保基金会在借鉴国际养老金管理机构经验的

基础上，设置了如下内部组织架构(见图)。

理事大会由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组成,� 是社保基金

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主要负责基金的重大战略决策和社保基

金会的重大事宜决策。理事长、副理事长由国务院任命，理事

由国务院聘任。

理事长是社保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和最高负责人。

社保基金会现设办公厅、规划研究部、基金财务部、证券

投资部、境外投资部、股权资产部（实业投资部）、法规及监

管部、信息技术部、机关党委（人事部）和机关服务中心等职

能部门。

投资决策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专家评审委员会为

社保基金会非常设机构。

二、基金投资运作

社保基金会根据经国务院批准、由财政部与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发布的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规定》 和国务院、财

政部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相关批准文件进行投资运作。

财政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基金的投资运作和托管

情况进行监督。

（一）基金投资理念：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责任投资。

（二）基金投资方针：审慎投资，安全至上，控制风险，提

高收益。

（三）基金投资方式：由社保基金会直接运作与社保基

金会委托投资管理人运作相结合。 委托投资管理人管理和运

作的基金资产由社保基金会选择的托管人托管。通过战略和

战术性资产配置对资产结构实行比例控制。

（四）基金投资范围：

基金境内投资范围包括： 在批准范围内的银行存款、债

券、信托投资、资产证券化产品、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股权投

资和股权投资基金等。

基金境外投资范围包括： 在批准范围内的银行存款、银

行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等货币市场产品，债券，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以及用于风险管理的掉期、远期等衍生金融工具。

（五）基金资产独立性：基金资产独立于社保基金会、基

金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的资产以及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和

托管人托管的其他资产。基金与社保基金会单位财务分别建

账，分别核算。

三、基金主要财务数据

（一）财务状况

本报告期末，社保基金会管理的基金资产总额12415.64

亿元， 其中： 社保基金会直接投资资产6697.74亿元， 占比

53.95％；委托投资资产5717.90亿元，占比46.05％。

本报告期末，基金负债余额488.19亿元，主要是投资运

营中形成的短期负债。

本报告期末，基金权益总额为11927.45亿元，其中：全国

社保基金权益9911.02亿元，个人账户基金权益921.93亿元，

广东委托资金权益1094.50亿元。

（二）投资业绩

本报告期，基金权益投资收益额685.87亿元，其中，已实

现收益额592.71亿元（已实现收益率5.54％），交易类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额93.16亿元。 投资收益率6.20％。

基金自成立以来的累计投资收益额4187.38亿元， 年均

投资收益率8.13％。

（三）财政拨入资金情况

2013年，财政性净拨入全国社保基金554.32亿元。其中：

中央财政预算拨款200亿元；国有股减、转持78.97亿元；彩票

公益金276.65亿元；实业投资项目上市时社保基金会作为国

有股东履行减持义务减少国有股1.30亿元。

截至2013年末， 全国社保基金财政性净拨入累计

6000.26亿元。 其中：中央财政预算拨款2298.36亿元，国有股

减、转持2301.28亿元，彩票公益金1420.70亿元。 实业投资项

目上市时社保基金会作为国有股东履行减持义务累计减少

国有股13.28亿元， 用于四川地震灾区工伤保险金补助财政

调回6.80亿元。

四、基金会计报表及报表附注

（一）会计报表

1.基金资产负债表（会社基01表）

2.基金收益表（会社基02表）

3.基金权益变动表（会社基01表附表）

（二）会计报表附注

1.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社保基金会的基金财务报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财

政部 财会【2006】3号）、《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基金会

计核算办法》及相关规定，并基于本附注所述的会计政策和

会计估计编制。

2.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社保基金会编制的基金财务报表符合 《企业会计准

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基金会计核算办法》及相关

规定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基金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等有关信息。

3.会计年度

基金的会计期间为公历1月1日至12月31日。

4.记账本位币

基金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境外委托投资业务以美元

为记账本位币。 资产负债表日，美元会计报表按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会计报表。

5.记账基础

基金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

6.外币业务和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1）外币交易

外币交易在初始确认时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

算为记账本位币。

资产负债表日，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汇率

折算为记账本位币，资产负债表日汇率与初始确认时或者前

一资产负债表日汇率不同而产生的汇兑差额， 计入当期损

益；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采用公允价值确

定日的汇率折算，折算后的记账本位币与原记账本位币金额

的差额，作为公允价值变动额，计入当期损益或基金权益；以

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仍以交易发生日的汇率

折算的记账本位币金额反映。

外币对人民币即期汇率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各外

币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或据此套算的汇率中间价，境外委托

投资中的非美元外币对美元即期汇率采用路透伦敦时间下

午4时的汇率。

（2）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

资产负债表日，境外委托投资美元会计报表按以下方法

折算为人民币会计报表：

a.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即

期汇率折算， 委托本金项目采用业务发生日的汇率折算，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额采用当期平均汇率折算。

b.收益表中的收入与费用项目采用当期平均汇率折算。

c.报表折算产生的差额在基金权益项下的外币报表折算

差额中单独列示。

7、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1）金融资产

a.金融资产分类

基金的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b.金融资产的计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包

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当期公允价值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交易费用在初始确认时计入当期损益。

持有至到期投资按交易日实际支付的全部价款（不含应

收利息）确认入账，后续计量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进

行，在终止确认、发生减值或摊销时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计入

当期损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当期公允价值变动

计入基金权益，交易费用在初始确认时计入成本；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发生减值产生的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2）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和其他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包

括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初始确认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

量，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以及与该金融负债相关

的利息支出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

计量。

当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时，终止确

认该金融负债或义务已解除的部分。 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

值与支付的对价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3）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确定方法

a.场内交易的有价证券，以估值日证券交易所公布的市

价（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上一交易日市价估值

（如果上一交易日至估值日期间该证券分红除权， 按上一交

易日价格经分红除权调整后的价格估值）； 有确凿证据表明

证券上一交易日的市价不能反映其公允价值的（如上一交易

日后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购并、异常原因等导致股票长

期停牌或临时停牌等）， 采用估值技术对该证券最近交易的

市价进行调整，以确定其公允价值；在同一市场的多个交易

所交易的证券， 以其流动性最好的交易所公布的价格估值；

同一证券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市场交易的，按证券所处的

市场分别进行估值。

b.场外交易的有价证券，以独立第三方提供的价格或经

纪商的平均报价估值；不能获得独立第三方提供的价格或经

纪商的平均报价的证券，采用估值技术等方法确定的价格估

值。如果以上价格均不可得，按摊余成本（资产支持证券为剩

余本金）估值。

c.首次公开发行的未上市股票，以发行价估值。未上市的

配股或增发新股，按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公布的同一股票的

市价估值。 定向增发、公开发行网下配售等有锁定期的流通

受限股票，按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公布的同一股票的市价估

值。 未上市的债券，以独立第三方提供的价格估值（其中，未

上市可分离交易债券，分别按债券和权证估值）；不能获得独

立第三方提供价格的，采用成本估值。

d. 被摘牌或退市证券。 被接管或被其他公司并购的证

券，根据被接管或并购的条件计算确定估值价格。

e.股票股利。如发行新股作为股票股利，且以不同于其母

股的交易代码交易，以该新股的市价估值；如果以与母股同

样的交易代码交易，以其母股的价格估值。

f.权证。场内交易权证按交易所公布的市价估值；当日无

交易的，以上一交易日的市价估值。 公开发行的未上市权证，

以独立第三方提供的价格估值；若不能获得独立第三方提供

的价格，采用估值技术确定的价值估值。

g.证券投资基金（共同基金/单位信托）。 场内交易的证

券投资基金（共同基金/单位信托）按证券交易所公布的市

价估值；场外交易的证券投资基金（共同基金/单位信托）等

集合投资工具按其单位净值或报价估值。

h.衍生金融工具。 交易所交易的期货和期权，以交易所

正式交易结算价格估值。 场外交易的衍生金融工具，以独立

第三方提供的价格估值；若不能获得独立第三方价格，采用

估值技术确定的价格或选择交易对手的价格估值。

i.交易类金融负债，按与之相对应的金融资产的公允价

值估值。

j.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对证券资产进行估值不

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社保基金会组织相关方面协商确

定合适的估值方法。 如国家发布了新的估值原则，遵从新的

规定。

8.融资与融券回购

融券回购为根据融券回购协议接受交易对手证券质押、

融出资金的业务； 融资回购为根据融资回购协议以证券质

押、自交易对手融入资金的业务。

融券回购按向交易对手实际支付的金额进行初始确认，合同

项下收到的证券不计入基金资产负债表；融资回购按从交易

对手实际收到的金额进行初始确认，合同项下用于质押的证

券仍在基金资产负债表中反映。 交易价差作为利息收入或支

出，在协议期限内按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

9.长期股权投资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

场中没有报价、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采

用成本法核算；对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但在活

跃市场中有报价、 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

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

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10.资产减值

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外，在资产负债表日对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中的境外转持股票及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如

果有客观证据表明资产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确认减

值损失。

在确认减值损失后，期后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资产价值已

回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原确认的

减值损失予以转回，权益性资产的减值损失转回计入基金权

益，债权性金融资产的减值损失转回计入当期损益。

基金对同时满足①资产负债表日市价低于成本50%以

上； ②市价在短期内无法回升的境外转持股票计提减值准

备。

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社保基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印

发《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

施办法》的通知（财企〔2009〕94号）规定：对于转持股份，

社保基金会以发行价入账；对股权分置改革新老划断至本办

法公布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转持的

股份，社保基金会在承继原国有股东的法定和自愿承诺禁售

期基础上，再将禁售期延长三年。鉴于上述规定，基金对境内

转持股票不计提减值准备。

11.收入与费用的确认

收入指基金运营收入。 财政性拨入全国社保基金资金，

以及地方政府划入的个人账户基金、广东委托资金，于收到

时直接计入基金权益，不作为收入核算。 基金运营收入和费

用按权责发生制原则计算和确认。

12.境内外国有股转持情况

2013年，全国社保基金收到境内转持国有股18.09亿元，

其中，股票5.32亿元，现金12.77亿元；自2009年6月执行《境

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

法》 以来， 累计转持境内国有股1083.83亿元， 其中： 股票

843.90亿元，现金239.93亿元。

2013年，全国社保基金收到境外转持国有股54.37亿元，

自2005年执行境外国有股减持改转持政策以来，累计转持境

外国有股641.99亿元。

13.资产负债表年初数及收益表上年数的调整

根据按权益法核算的部分长期股权投资项目经审计的财

务数据， 调整之前按其未经审计财务数据确认的长期股权投

资收益和基金公积，调增资产项目“长期股权投资” 年初数

0.63亿元，调增基金权益项目“基金公积” 年初数0.75亿元；

调减基金收益项目“长期股权投资收益”上年数0.12亿元。

根据经审计的股权投资基金审计报告数据，调整之前按

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确认的股权投资基金收益，调增资产项

目“交易类金融资产” 年初数0.29亿元，调增“交易类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 上年数0.29亿元。

2013年，社保基金会在直接股权投资单位“中国人民保

险集团” 的董事会取得董事席位，从而能够对中国人保的经

营决策活动实施重大影响， 其核算由原成本法改为权益法，

并追溯调整自2011年6月投资以来以前年度未确认的投资收

益和基金公积：调增资产项目“长期股权投资” 年初数10.00

亿元，基金权益项目“基金公积” 年初数1.11亿元，调增基金

收益项目“长期股权投资收益”上年数7.60亿元。

以上三项因素合并， 调增基金权益项目 “全国社保基

金”年初数7.71亿元，“个人账户基金” 年初数0.94亿元，“广

东委托资金”年初数0.4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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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本年数 上年数

一、收入

73,540,597,389.62 68,715,703,980.90

利息收入

28,435,046,348.21 23,457,626,855.30

证券差价收入

10,618,318,359.91 404,849,292.34

股利收入

10,752,302,043.20 9,378,469,067.77

信托投资收益

2,279,009,607.96 1,856,021,693.55

衍生金融工具收益

257,987,957.64 70,621,536.00

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10,854,634,493.90 8,107,474,139.01

股权投资基金收益

879,854,654.54 355,596,896.29

交易类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316,421,881.87 24,821,406,001.70

退税收入

121,190,673.17 120,497,038.54

其他收入

25,831,369.22 143,141,460.40

二、费用

4,953,149,181.73 3,280,328,438.22

管理人报酬

1,367,088,375.41 946,309,584.44

托管费

266,293,192.48 196,742,570.86

交易费用

650,809,212.37 434,294,432.54

利息支出

1,408,845,555.36 783,830,233.15

汇兑损失

1,091,056,320.12 60,860,628.61

税费

65,615,991.07 41,499,228.11

资产减值损失

93,359,901.93 796,638,786.82

其他费用

10,080,632.99 20,152,973.69

三、净收益

68,587,448,207.89 65,435,375,542.68

其中

：

已实现收益

59,271,026,326.02 40,613,969,540.98

交易类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316,421,881.87 24,821,406,001.70

项 目 本年数 上年数

一、基金权益期初余额 1,076,449,330,615.52 838,149,998,571.60

其中

：

全国社保基金期初余额

875,638,057,125.74 765,263,499,474.03

个人账户基金期初余额

78,758,304,471.59 65,793,385,323.85

广东委托资金期初余额

103,450,247,774.21 -

基金公积期初余额

22,811,395,907.47 11,106,711,744.29

报表折算差额期初余额

-4,208,674,663.49 -4,013,597,970.57

二、基金拨入、拨出产生的基金权益变动额 64,172,168,384.86 161,354,349,030.98

基金拨入额

64,301,848,026.88 161,584,321,790.50

基金拨出额

-129,679,642.02 -229,972,759.52

三、基金运营活动产生的基金权益变动额 52,973,993,109.21 77,140,059,705.86

基金运营收益

68,587,448,207.89 65,435,375,542.68

基金公积变动额

-15,613,455,098.68 11,704,684,163.18

四、本期报表折算差额变动额 -850,291,438.84 -195,076,692.92

五、本期基金权益变动额 116,295,870,055.23 238,299,332,043.92

六、基金权益期末余额 1,192,745,200,670.75 1,076,449,330,615.52

其中

：

全国社保基金期末余额

988,963,418,588.83 875,638,057,125.74

个人账户基金期末余额

92,192,559,601.25 78,758,304,471.59

广东委托资金期末余额

109,450,247,774.21 103,450,247,774.21

基金公积期末余额

7,197,940,808.79 22,811,395,907.47

报表折算差额期末余额

-5,058,966,102.33 -4,208,674,663.49

基金权益变动表

2013年度

会社基01表附表

编制单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单位：人民币元

A09

■ 责编：李超 美编：韩景丰 电话：

010－63070436 E-mail:zbs@zzb.com.cn

■ 2014年6月30日 星期一

专题

opics

T


